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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规范

公路养护市场秩序，保证公路养护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养护作业单位

资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对本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的资质管理，适用本

细则。

本细则所称公路养护作业，主要是指为保证已建公路符

合相关技术要求而采取的预防或者修复作业活动。不包含

日常养护和专项养护作业。

第三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按照交通运输部要求，负责

实施本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工作。各市（州）、县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公路养护作业单

位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是按规定取得公路养护

作业资质的企业，或是青海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明确具有实施

养护工程职责的事业单位。

第五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有序竞争的原则。

第二章 资质分类与条件

第六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分为路基路面、桥梁、隧

道、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四个序列。

路基路面、桥梁、隧道养护资质下设甲、乙两个等级，交

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不分等级。

第七条 申请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是经依法登

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第八条 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质可以承担各等级公路路

基路面（含绿化）的各类养护工程。

申请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

的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

计完成公路路基路面各类养护工程不少于 100 公里，其中二

级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50公里，且工程质量合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注册建造师、造价工程

师、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下同）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 人或者二级及以上注册

建造师不少于 4 人；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不少于 10 人，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2 人；中高级会计师不少

于 1 人，中高级经济师或者二级及以上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3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6人，中级工不少于 12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企业净资产 30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4. 企业近 5 年累计完成公路路基路面修复养护工程不

少于 150 公里，其中一级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50 公里或者二级

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100公里，且工程质量合格。

第九条 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可以承担二级及以下等

级公路路基路面（含绿化）的各类养护工程。

申请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6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的

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计

完成公路路基路面各类养护工程不少于 70 公里，其中二级

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30公里，且工程质量合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2 人；公路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5 人；中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2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3人，中级工不少于 6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企业净资产 10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第十条 桥梁养护甲级资质可以承担所有公路桥梁的各

类养护工程。

申请桥梁养护甲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

的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

计完成大桥及以上公路桥梁修复养护工程不少于 2 座，其中

特大桥不少于 1座，且工程质量合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 人；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

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8 人，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2 人；中

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 人，中高级经济师或者二级及以上造价

工程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2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4人，中级工不少于 8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企业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4.企业近 5 年累计完成公路桥梁养护工程不少于 10 座，

其中特大桥养护工程不少于 1 座、大桥及以上修复养护工程

不少于 2 座，且工程质量合格；或者完成中桥及以上修复养

护工程不少于 10座，且工程质量合格。

第十一条 桥梁养护乙级资质可以承担所有公路桥梁的

预防养护工程，以及中、小公路桥梁的修复养护工程。

申请桥梁养护乙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6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的

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计

完成大桥及以上预防养护工程不少于 1 座、中桥及以上修复

养护工程不少于 1座，且工程质量合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2 人；公路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3 人；中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1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2人，中级工不少于 3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 企业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第十二条 隧道养护甲级资质可以承担所有公路隧道土

建结构的各类养护工程。

申请隧道养护甲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

的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

计完成公路隧道土建结构修复养护工程不少于 2 座，其中长

或者特长隧道不少于 1座，且工程质量合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 人；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

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8 人，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2 人；中

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 人，中高级经济师或者二级及以上造价

工程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2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4人，中级工不少于 8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企业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4. 企业近 5 年累计完成公路隧道土建结构养护工程不

少于 6 座，其中长或者特长隧道养护工程不少于 1 座、中隧道

及以上修复养护工程不少于 3 座，且工程质量合格；或者完

成短隧道及以上修复养护工程不少于 6 座，且工程质量合

格。

第十三条 隧道养护乙级资质可以承担所有公路隧道土

建结构的预防养护工程，以及中、短公路隧道（不良或者特殊

地质条件隧道除外）土建结构的修复养护工程。

申请隧道养护乙级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6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的

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计

完成公路长隧道及以上土建结构养护工程不少于 1 座、中隧

道及以上土建结构修复养护工程不少于 1 座，且工程质量合

格。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3 人；公路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5 人；中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1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2人，中级工不少于 3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 企业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第十四条 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可以承担各等级公路

交通安全设施的各类养护工程。

申请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1.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公路工程管理

的工作经历，且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近 10 年累

计完成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不少于 100 公里，其中一

级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40公里。

（2）企业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公路

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2 人；公路工程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6 人；中高级会计师不少于

1人。

（3）企业具有从事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人不少于 10 人，其

中高级工不少于 2人，中级工不少于 3人。

2.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具体见附表。

3.企业净资产 1500 万元以上，近 3 年财务主要指标状况

良好。

4. 企业近 5 年累计完成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工程不

少于 150 公里，其中一级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50 公里或者二级

及以上公路不少于 100公里，且工程质量合格。

申请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的单位具备前款第 1 至 3 项

条件但不具备第 4 项条件的，可以承担二级及以下公路交通

安全设施的各类养护工程。

第三章资质申请与许可

第十五条 拟从事公路养护作业的单位，应当向青海省

交通运输厅提出申请。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可以申请一项或者多项公路养护作

业资质。

第十六条 申请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

（一）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文件；

（四）企业技术人员、技术设备及从业经历等相关材料。

对于能够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内部核查等方式获取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第十七条 鼓励申请人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在线提交相

关材料，也可直接前往省行政服务大厅交通运输服务窗口进

行材料的提交及相关业务咨询。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提交有关材料、反

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八条 省交通运输厅在收到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可以聘请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

并且将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专家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许

可期限内，但应当将专家评审需要的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专家评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相关评审专家库将与

公路施工资质的专家库进行共享公用。

第十九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准予许可的，应当自作出

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相应的资质证书。

资质证书有效期五年，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第二十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当及时将资质许可决定

向社会公开，并为公众查询提供便利。

第二十一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及时建立公路养护作

业单位资质网上申报、审批和监管平台，并与“青海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对接，申请人可通过相关平台申请并获取资

质电子证照。

第四章延续与变更

第二十二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拟继续从事公路养护作业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

个月之前，向原许可机关提交书面延续申请，并按照本办法

第三章的规定报送相关材料。

第二十三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接到延续申请后，应当

在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许可有效期届满前，对作业单位是

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青海

省交通运输厅应当作出准予延续的决定；不符合条件的，应

当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延

续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在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许可有效期内，

养护作业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发生

变更的，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 30 日内向原许可机关提交

变更申请，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二十五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发生合并、分立等事项，

且需承继原单位资质的，应当申请重新核定公路养护作业单

位资质。

第二十六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需要更换、补办公路养

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的，应当向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申请办

理。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办结。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遗失的，养护作业单位应当

在原许可机关指定的公开媒体和网站上刊登遗失声明。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当加强对公路养护作

业单位取得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条件和从业行为进行监督

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公路养护作业单

位的监督管理，原则上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检查人员方式，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的，青海省交通运

输厅应给予警告，并在受到警告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路养

护作业单位资质。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在资质申请及从业过

程中不得使用非本单位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证

书。

第三十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的，由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予以

撤销，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当

及时向原许可机关交回资质证书，许可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公

路养护作业资质，并向社会公布：

（一）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依法终止的；

（二）资质证书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吊销的；

（三）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提出注销申请的；

（四）资质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第三十二条 取得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保持

资产、技术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满足相应资质条件。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许可机关

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告，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三

个月。

第三十三条 取得公路养护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按照

所取得的资质类别开展养护作业活动。

禁止公路养护作业单位从事下列活动：

（一）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或者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

业务，或者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的；

（二）伪造、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的。

第三十四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违法从

事养护作业活动的，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当依法查处，并将

违法事实、处理结果予以公布。

第三十五条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应建立公路养护作业单

位信用评价体系和电子化信用档案，对参与本行政区域内养

护作业的单位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并按照规定将有关信用信

息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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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由青海省交通

运输厅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正本一份，副

本二份，副本与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七条 为确保养护市场资质管理平稳过渡，设置

两年过渡期：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过渡期

间，未取得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但具有公路建筑业企业资质的

单位，可以从事省域内公路养护作业，参加公路养护工程招

标投标活动。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1月 1日。

附：养护机械设备配置表

路基路面甲级 路基路面乙级

桥梁甲级 桥梁乙级

隧道甲级 隧道乙级

交通设施安全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供稿）

青海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设备

装载机

洒水车

压路机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安全防撞车

挖掘机（带破碎锤）

开槽灌缝一体机

划线车

稀浆封层车

绿化修剪车

数量

3

3

2

2

2

2

2

1

1

1

1

1

设备

装载机

洒水车

压路机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安全防撞车

开槽灌缝一体机

挖掘机（带破碎锤）

划线车

绿化修剪车

数量

2

2

2

1

1

1

2

1

1

1

1

设备

安全防撞车

洒水车

压路机

高空作业车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开槽灌缝一体机

挖掘机（带破碎锤）

吊车

数量

2

2

2

2

1

1

1

1

1

1

设备

安全防撞车

洒水车

压路机

高空作业车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开槽灌缝一体机

破碎设备

吊车

数量

2

1

1

1

1

1

1

1

1

1

设备

洒水车

压路机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安全防撞车

挖掘机（带破碎锤）

开槽灌缝一体机

划线车

稀浆封层车

湿式混凝土喷射机

压浆机

高空作业车

数量

3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设备

安全防撞车

压路机

摊铺机

洒布车

铣刨机

洒水车

挖掘机（带破碎锤）

开槽灌缝一体机

划线车

稀浆封层车

湿式混凝土喷射机

压浆机

高空作业车

数量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设备

电弧焊

打桩机

拔桩机

热熔釜

划线机

除线机

高空作业车

吊车

数量

1

1

1

1

1

1

1

1


